附件1

沂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示意图
 (
接到上级预警提示信息
)
                


 (
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)

 (
在媒体上发布预警信息
) (
通知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县直各有关部门（
单位）
)
	


 (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县直各有关部门（
单位）根据各自职责和本部门应急预案（方案）启动应急响应
)



 (
对重污染天气应急过程进行总结评估
) (
接到上级预警解除指令，预警解除，响应终止
)






